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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备案细则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全市自主创新能力，引导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等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依据《宿州市“通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宿科规〔2025〕25号）等规定，结合全市科技创新和项目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宿州市自筹经费科技项目是指依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设立，纳入宿州市“通济”科技计划项目体系，由项目实施单位负责立项、管理、验收，并自筹解决全部经费的市级科技计划项目。鼓励全市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实施自筹经费科技项目。
第三条  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应符合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研究内容应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获得成果可为论文、著作、原理模型、专利、专有技术、具有新颖性的产品原型、原始样机及装置等多种形式。
第四条  项目实施单位应是财务状况良好，具备一定科技研发基础和条件，并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等。有不良社会信用记录且不良记录尚未处理者、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者，不得申请备案。自筹经费科技项目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bookmark: OLE_LINK1]第五条  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实行备案制管理，包括项目立项备案和项目验收备案，由市科技局组织。
（1） 项目立项备案。自筹经费科技项目由项目实施单位先行立项后方能申请备案，通过“宿州市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提交《立项备案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经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后推荐至市科技局。市科技局业务主管科室对项目备案材料进行审核，经市科技局相关会议研究后确定备案项目名单。
（二）项目验收备案。自筹经费科技项目由项目实施单位自行验收，验收完成后通过“宿州市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提交《验收备案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经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后提交至市科技局。市科技局业务主管科室对验收备案材料进行审核，经市科技局相关会议研究后确定备案。
第六条  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实行分级管理。各省直、市直相关单位、县区、园区科技主管部门等是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本单位、本地区项目审核推荐，指导项目实施单位按计划组织项目实施，及时报告项目实施过程中重大进展或出现的重大问题等工作。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主持人负责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并具体组织实施，自觉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等工作。
第七条  在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备案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市科技局可对备案项目予以撤销。
（一）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申请备案阶段伪造或者编造申请材料；
（二）项目组织实施、自筹资金安排等严重违反项目任务书要求；
（三）项目实施中发生违规违纪行为，违背科研诚信行为，有悖科研伦理行为；
（四）已备案项目非正常终止；
（五）对项目验收结论和科技成果进行夸大、不实、虚假宣传。
第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九条  本细则由宿州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附件1

宿州市自筹经费科技项目立项备案申请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实施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项目经费（万元）
	

	
	项目立项时间
	

	
	项目立项文件
	

	
	项目类型
	重点研发 基础研究 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战略与软科学研究 其他

	项目主持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学历
	
	学位
	

	
	研究方向
	

	
	工作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学历
	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项目实施单位意见：



项目主持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盖章）：      
年   月   日   

	归口管理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宿州市自筹经费科技项目验收备案申请表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实施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项目主持人
	

	联系方式
	

	验收形式
	

	验收时间
	

	验收意见
	通过  结题  不通过

	验收文件和佐证材料目录

	1
	

	2
	

	3
	

	4
	

	5
	

	6
	

	7
	

	8
	

	项目实施单位意见：



项目主持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盖章）：      
年   月   日   

	归口管理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盖章）：      
年   月   日   

	市科技局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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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